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51號

移 送  機 關  總統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潘孟安     

被 付懲戒 人  林俊劭        總統府辦事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辯   護   人  馬潤明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總統府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林俊劭撤職，並停止任用肆年。

    事  實

壹、總統府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林俊劭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

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

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依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民國112年10

月11日函送之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案件（下稱系爭刑事

案件）檢察官起訴書（下稱起訴書）略以，被付懲戒人於

同年7月8日21時許，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在臺北市內湖

區24號碧山巖（下稱碧山巖）之停車場（下稱碧山巖停車

場）等場所，違反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系爭刑事案件

卷）之意願，強制性交得逞，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其所

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依刑事訴訟法

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上開涉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士林地檢署於112

年10月12日函知本府，本府政風處即會同該員所屬單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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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於112年10月18日安排被付懲戒人訪談，並據被付懲

戒人表示「目前有請律師與被害人在談和解，希望朝認罪

緩刑方向進行」、「律師除了有建議和解之外，也提供從

事社會服務與社會公義的事情，並接受相關的治療等，以

對於本次事件的懺悔」。

  三、嗣經本府於112年10月20日以華總人二字第11210061960號

書函，請被付懲戒人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提出陳述書或以

言詞陳述意見，被付懲戒人以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

復表示：「無法為情投意合時的親密關係作出其他佐證，

為避免造成社會關切及影響機關名聲與同仁，因此於9/26

由律師遞狀士林地檢署表示認罪並與對方商談和解」、

「近期機關長官即有因社會輿論提醒同仁在與異性相處上

應小心注意分際，本人仍因造成這起事件讓長官同仁蒙羞

感到自責且羞愧，對於自己的輕率及女性朋友相處時的互

動不夠體貼紳士與不尊重表示懺悔痛改前非，願意接受一

切懲處」等語。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

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

為。本條立法理由指出：「……考量公務員因係代表國家

執行公權力，其行為本不得損害公務員名譽……至損害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規定，係以公務員違失行為是否將導致公

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為判斷標準。」次按公務員懲

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

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合先

敘明。而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等

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於憲法及憲法

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又按

本府組織法第1條規定，本府乃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所

設立之機關，故輿論及人民對本府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之

要求遠高於一般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且政府致力推動性別

平等觀念，甫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性騷擾防治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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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本府亦於相關會議及訓

練講習等場所多次宣導強化同仁性平意識，本件被付懲戒

人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據被付懲戒人訪談紀錄及其陳述

意見書內容已具狀認罪，故被付懲戒人身為本府公務員，

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為全國國民之服務者，與女性網友

交遊之際，未能尊重其人格尊嚴，謹守分際，竟為滿足自

身性慾而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行為，侵害A女性自主

權，並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嚴重損害本府形象及政府信

譽。核其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上

開應謹慎規定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非執

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五、綜上，被付懲戒人行為有損公務員應莊重行舉及謹言慎行

之形象，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足致政府

信譽遭受嚴重損害，為維護公務紀律並確保公務秩序之整

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

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

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與A女係於112年7月7日於批踢踢want版上徵友

認識，A女先向被付懲戒人要求加1ine進而開始互動，A女

原欲與被付懲戒人於當晚出去，但A女突然說有其他朋友

邀約因此取消。隔天即7月8號下午，被付懲戒人和A女聊

天並互換照片後，兩人相約出遊，被付懲戒人及A女均因

故耽擱時間，雙方到愛貓園見面時已約晚間8時50分，A女

甫坐上被付懲戒人之小客車後，即表示她臨時跟另一個朋

友有約了，所以今晚出遊只能到10至11時，這段時間去貓

空甚至陽明山可能會來不及。被付懲戒人乃提議去內湖美

麗華，A女表示可以，一路上A女問了耽擱的原因，以及聊

了彼此的工作跟感情的狀況，詢問被付懲戒人居住在哪？

還是買的？被付懲戒人並稱讚了A女的打扮，氣氛相當融

洽。及至美麗華，被付懲戒人問A女要不要坐摩天輪？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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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她不是小女生了，對於搭摩天輪沒興趣。嗣被付懲戒

人提議去碧山巖，A女說可以，雙方就續往內湖山上，路

途中A女說被付懲戒人住的地方離她以前大學很近，聊彼

此過去就讀的學校科系，跟學生時期的同儕狀態等等。到

碧山巖停車場後，當時十餘車位幾已停滿，被付懲戒人使

用殘障停車格，雙方便走上臺階往開漳聖王廟看夜景（當

時約晚間9時33分），途中來往的人很多，至開漳聖王廟

觀景處，兩人各自對夜景拍照攝影，跟聊了彼此休假的時

間及對工作的想法，被付懲戒人與A女分享了心境，A女笑

得開懷，氣氛極佳。因接近關閉時間，經廟方催促，兩人

遂離開往入口下行，到碧山巖停車場時有不少遊客，亦有

許多車輛。雙方到了車上，被付懲戒人發動引擎，為A女

繫安全帶，雙方不經意對視之後，被付懲戒人輕撥A女頭

髮，及從A女肩膀開始親吻，A女未表示拒絕，被付懲戒人

在愛撫A女過程，A女有小小聲說「等一下」，被付懲戒人

乃停止愛撫A女私處動作。嗣雙方繼續舌吻，因而發生本

件以手指進入A女私處之事，整個過程約10至15分鐘，結

束後雙方並曾再次舌吻。被付懲戒人與A女相處亦屬融

洽，且被付懲戒人未使用暴力或言語恐嚇，亦未限制A女

自由。因雙方意猶未盡，經短暫討論後，便離開碧山巖停

車場再開車往山上方向尋找人少地點，而停靠離碧山巖停

車場約數百公尺處之路邊轉彎處。當時，因為附近往來車

輛還很多，被付懲戒人有詢問A女要不要去汽車旅館，A女

表示她跟朋友在當晚10時還有約，要的話要下次，雙方此

時有再親吻。被付懲戒人再提議往下山方向開，順便另尋

人少的地方，A女點頭稱「嗯」，因沿路陸續都有車上

山，至駛入下山小道一處靠近民宅，因太靠近民宅，A女

表示要見下個朋友，擔心時間過於緊迫而作罷，故被付懲

戒人乃駛出該小道再往下山方向而去，被付懲戒人送A女

至松山高中前。由上，可知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出

遊過程亦屬融洽，否則A女絕無可能與初見面之被付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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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山看夜景之理。被付懲戒人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

周，於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上開事件，被付懲戒人

實對A女深感歉意，並對自己未能尊重A女之行為後悔不

已。

  二、被付懲戒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即在112年9月26日具

狀認罪，對自己行為深覺悔悟，願接受強制治療、並與A

女商談和解。因此，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

112年度侵訴字第39號確定判決（下稱刑事確定判決）：

「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

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

內容支付損害賠償。」並敘及「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一時之性衝動，竟以上開方式對

A女為性侵害，嚴重戕害其性自主權及人性尊嚴，所為誠

值非難；復斟酌被告與A女係透過網際網路結識，被告事

後已與A女達成調解，並約定分期賠償A女（尚未履行完

畢），且經A女於本院審理中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

任，同意法院對被告為緩刑宣告等情，業如前述，足認被

害人所受損害已有一定程度之彌補，其被害感情已漸趨緩

和，自非不得在量刑上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綜上，被告

之行為責任，在同類刑事案件中，應屬中度並向下修正之

範疇。」「……復參以被告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尚非激

烈暴戾，幸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其他外傷，是綜觀被告犯罪

之具體情狀及行為背景，確屬情輕法重……」等詞。可見

被付懲戒人雖一時失慮涉刑事犯罪，然已痛悟前非，並與

A女達成和解，且A女不追究刑事責任同意緩刑，故被付懲

戒人之責任應較一般強制性交罪類型輕微。 

  三、被付懲戒人因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

明，自90年起分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精神科、和

沛身心醫學診所均持續就診迄今。被付懲戒人之所以罹患

雙相情緒障礙症，係於90年間（時17歲）因雙親失和、家

庭不睦等因素，獨自在外以己之力打工求學生活，斯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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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且家庭發生巨變，又面臨經濟、課業極大壓力，身心

遭巨大創傷。而所謂雙相情緒障礙症是情緒障礙症的一

種，患者發病的過程中，會出現「躁症」和「鬱症」兩種

極端的情緒失調。一般人遇到正面或負面事件時雖然都會

出現正常的情緒波動，但雙相情緒障礙症在發病時情緒會

嚴重並持績的偏移，常沒有具體原因或在外在事件結束後

仍持續，造成生活功能的受損及病患心理的痛苦。

  四、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因此以「另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承

犯行之態度，自述所受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公

務員工作，月薪約新臺幣4萬2,000元，與母親同住，尚須

照顧父親、負擔生活費，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

身心障礙證明，並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

書、病歷資料等件附卷為佐……。」等由，審酌被付懲戒

人雖尚未成家，薪資亦不高，然仍勉力照顧日趨年邁又無

工作之近70歲父母並負擔生活費用，俾盡人子之孝道，被

付懲戒人經此刑案教訓後，決心認真工作生活並照顧好雙

親，絕不再觸法。

  五、被付懲戒人因一時失慮而涉刑事犯罪，與二十餘年來所罹

患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有關聯，然被付懲戒人決心痛改前

非，時時痛悟反省，除積極面對工作、生活外，更主動繼

續就診接受治療，並為達自我矯正及改變本件非行之決

心，積極參與志工行列，希能以積極正面能量自我矯正省

悟，從事公益活動貢獻微不足道之力，有被付懲戒人與失

親兒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相關聯繫資

料可參。懇祈鈞院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賜被付懲

戒人自新之機，被付懲戒人將以餘生克盡職守、貢獻所知

所學努力從公，並積極就醫尋求專業協助，期能扭轉被付

懲戒人於本件所犯之過錯，再以重生之身報效國家！

  六、被付懲戒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聲請不公開審理。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11年12月6日起擔任移送機關辦事員，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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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7日，經由網路批踢踢實業坊，與A女認識，翌日晚間9

時40分許，其利用駕駛車輛搭載A女一同前往碧山巖觀賞夜

景之機會，先後於碧山巖停車場、碧山路某處道路旁，在00

0-0000車號租賃小客車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A女

之意願，先強行親吻A女嘴唇、耳朵、頸部，復強行將手伸

入A女上衣內撫摸A女胸部，繼而強行將手伸入A女內褲撫摸A

女下體，並以手指進入A女之陰道，而以上開方式對A女強制

性交行為得逞，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付懲戒人所為，係

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罪，以上開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士

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拾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

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在案。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上開刑事案件偵查中及審理

時，坦承不諱，有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起

訴書、移送機關政風處112年10月18日訪談紀錄及錄音檔

（含光碟片）、被付懲戒人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被

付懲戒人所提其與A女於112年7月9至11日Line對話紀錄、致

士林地檢署聲明狀、刑事確定判決、系爭刑事案件偵審卷

（電子檔）等件可按，堪以認定，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亦

同此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違反刑事法律外，尚有違公務員服務

法第6條所定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

行為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非執行職務之違法

行為，其身為移送機關辦事員，竟欠缺守法觀念，為逞私

慾，違反A女意願，無視他人尊嚴與權益，妨害A女性自主，

尤足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

賴，自屬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持公務紀律，自有懲戒

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

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被付懲戒

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其與A女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

遊，出遊過程亦屬融洽，對A女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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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

本件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實對A女深感歉意等語，惟其與A

女出遊過程融洽，尚不得為其妨害A女性自主之理由，至於

被付懲戒人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考量懲戒程度之因

素之一，被付懲戒人所辯未能解免其應負之懲戒責任。茲審

酌被付懲戒人於其不爭執之A女於時間僅7分26秒的手機錄影

內容，無視A女以「今天才第一次見面」之情，從「提高音

量」、「大聲」，及伴隨「哭泣」，高達四十餘次一再表示

「不要」及多次「拜託」等語，仍執意違反A女的意願遂行

上開違法行為（見勘驗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15

33號卷第57至68頁），並被付懲戒人違法行為其他各節，嚴

重違反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

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損害移送機關形象及政府信

譽，兼衡被付懲戒人於偵審時坦承不諱，並於本院為上開辯

解，及被付懲戒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被付懲戒人與失親

兒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聯繫資料，並公

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爰判決如主文

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吳光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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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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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51號
移 送  機 關  總統府      


代   表   人  潘孟安      
被 付懲戒 人  林俊劭        總統府辦事員








辯   護   人  馬潤明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總統府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俊劭撤職，並停止任用肆年。
    事  實
壹、總統府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林俊劭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依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民國112年10月11日函送之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檢察官起訴書（下稱起訴書）略以，被付懲戒人於同年7月8日21時許，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在臺北市內湖區24號碧山巖（下稱碧山巖）之停車場（下稱碧山巖停車場）等場所，違反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系爭刑事案件卷）之意願，強制性交得逞，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上開涉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士林地檢署於112年10月12日函知本府，本府政風處即會同該員所屬單位第二局於112年10月18日安排被付懲戒人訪談，並據被付懲戒人表示「目前有請律師與被害人在談和解，希望朝認罪緩刑方向進行」、「律師除了有建議和解之外，也提供從事社會服務與社會公義的事情，並接受相關的治療等，以對於本次事件的懺悔」。
  三、嗣經本府於112年10月20日以華總人二字第11210061960號書函，請被付懲戒人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提出陳述書或以言詞陳述意見，被付懲戒人以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復表示：「無法為情投意合時的親密關係作出其他佐證，為避免造成社會關切及影響機關名聲與同仁，因此於9/26由律師遞狀士林地檢署表示認罪並與對方商談和解」、「近期機關長官即有因社會輿論提醒同仁在與異性相處上應小心注意分際，本人仍因造成這起事件讓長官同仁蒙羞感到自責且羞愧，對於自己的輕率及女性朋友相處時的互動不夠體貼紳士與不尊重表示懺悔痛改前非，願意接受一切懲處」等語。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本條立法理由指出：「……考量公務員因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其行為本不得損害公務員名譽……至損害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規定，係以公務員違失行為是否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為判斷標準。」次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合先敘明。而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又按本府組織法第1條規定，本府乃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所設立之機關，故輿論及人民對本府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之要求遠高於一般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且政府致力推動性別平等觀念，甫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本府亦於相關會議及訓練講習等場所多次宣導強化同仁性平意識，本件被付懲戒人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據被付懲戒人訪談紀錄及其陳述意見書內容已具狀認罪，故被付懲戒人身為本府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為全國國民之服務者，與女性網友交遊之際，未能尊重其人格尊嚴，謹守分際，竟為滿足自身性慾而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行為，侵害A女性自主權，並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嚴重損害本府形象及政府信譽。核其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上開應謹慎規定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五、綜上，被付懲戒人行為有損公務員應莊重行舉及謹言慎行之形象，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足致政府信譽遭受嚴重損害，為維護公務紀律並確保公務秩序之整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與A女係於112年7月7日於批踢踢want版上徵友認識，A女先向被付懲戒人要求加1ine進而開始互動，A女原欲與被付懲戒人於當晚出去，但A女突然說有其他朋友邀約因此取消。隔天即7月8號下午，被付懲戒人和A女聊天並互換照片後，兩人相約出遊，被付懲戒人及A女均因故耽擱時間，雙方到愛貓園見面時已約晚間8時50分，A女甫坐上被付懲戒人之小客車後，即表示她臨時跟另一個朋友有約了，所以今晚出遊只能到10至11時，這段時間去貓空甚至陽明山可能會來不及。被付懲戒人乃提議去內湖美麗華，A女表示可以，一路上A女問了耽擱的原因，以及聊了彼此的工作跟感情的狀況，詢問被付懲戒人居住在哪？還是買的？被付懲戒人並稱讚了A女的打扮，氣氛相當融洽。及至美麗華，被付懲戒人問A女要不要坐摩天輪？A女表示她不是小女生了，對於搭摩天輪沒興趣。嗣被付懲戒人提議去碧山巖，A女說可以，雙方就續往內湖山上，路途中A女說被付懲戒人住的地方離她以前大學很近，聊彼此過去就讀的學校科系，跟學生時期的同儕狀態等等。到碧山巖停車場後，當時十餘車位幾已停滿，被付懲戒人使用殘障停車格，雙方便走上臺階往開漳聖王廟看夜景（當時約晚間9時33分），途中來往的人很多，至開漳聖王廟觀景處，兩人各自對夜景拍照攝影，跟聊了彼此休假的時間及對工作的想法，被付懲戒人與A女分享了心境，A女笑得開懷，氣氛極佳。因接近關閉時間，經廟方催促，兩人遂離開往入口下行，到碧山巖停車場時有不少遊客，亦有許多車輛。雙方到了車上，被付懲戒人發動引擎，為A女繫安全帶，雙方不經意對視之後，被付懲戒人輕撥A女頭髮，及從A女肩膀開始親吻，A女未表示拒絕，被付懲戒人在愛撫A女過程，A女有小小聲說「等一下」，被付懲戒人乃停止愛撫A女私處動作。嗣雙方繼續舌吻，因而發生本件以手指進入A女私處之事，整個過程約10至15分鐘，結束後雙方並曾再次舌吻。被付懲戒人與A女相處亦屬融洽，且被付懲戒人未使用暴力或言語恐嚇，亦未限制A女自由。因雙方意猶未盡，經短暫討論後，便離開碧山巖停車場再開車往山上方向尋找人少地點，而停靠離碧山巖停車場約數百公尺處之路邊轉彎處。當時，因為附近往來車輛還很多，被付懲戒人有詢問A女要不要去汽車旅館，A女表示她跟朋友在當晚10時還有約，要的話要下次，雙方此時有再親吻。被付懲戒人再提議往下山方向開，順便另尋人少的地方，A女點頭稱「嗯」，因沿路陸續都有車上山，至駛入下山小道一處靠近民宅，因太靠近民宅，A女表示要見下個朋友，擔心時間過於緊迫而作罷，故被付懲戒人乃駛出該小道再往下山方向而去，被付懲戒人送A女至松山高中前。由上，可知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出遊過程亦屬融洽，否則A女絕無可能與初見面之被付懲戒人上山看夜景之理。被付懲戒人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於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上開事件，被付懲戒人實對A女深感歉意，並對自己未能尊重A女之行為後悔不已。
  二、被付懲戒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即在112年9月26日具狀認罪，對自己行為深覺悔悟，願接受強制治療、並與A女商談和解。因此，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2年度侵訴字第39號確定判決（下稱刑事確定判決）：「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支付損害賠償。」並敘及「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一時之性衝動，竟以上開方式對A女為性侵害，嚴重戕害其性自主權及人性尊嚴，所為誠值非難；復斟酌被告與A女係透過網際網路結識，被告事後已與A女達成調解，並約定分期賠償A女（尚未履行完畢），且經A女於本院審理中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同意法院對被告為緩刑宣告等情，業如前述，足認被害人所受損害已有一定程度之彌補，其被害感情已漸趨緩和，自非不得在量刑上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綜上，被告之行為責任，在同類刑事案件中，應屬中度並向下修正之範疇。」「……復參以被告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尚非激烈暴戾，幸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其他外傷，是綜觀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及行為背景，確屬情輕法重……」等詞。可見被付懲戒人雖一時失慮涉刑事犯罪，然已痛悟前非，並與A女達成和解，且A女不追究刑事責任同意緩刑，故被付懲戒人之責任應較一般強制性交罪類型輕微。  
  三、被付懲戒人因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自90年起分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精神科、和沛身心醫學診所均持續就診迄今。被付懲戒人之所以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係於90年間（時17歲）因雙親失和、家庭不睦等因素，獨自在外以己之力打工求學生活，斯時尚年幼且家庭發生巨變，又面臨經濟、課業極大壓力，身心遭巨大創傷。而所謂雙相情緒障礙症是情緒障礙症的一種，患者發病的過程中，會出現「躁症」和「鬱症」兩種極端的情緒失調。一般人遇到正面或負面事件時雖然都會出現正常的情緒波動，但雙相情緒障礙症在發病時情緒會嚴重並持績的偏移，常沒有具體原因或在外在事件結束後仍持續，造成生活功能的受損及病患心理的痛苦。
  四、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因此以「另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承犯行之態度，自述所受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公務員工作，月薪約新臺幣4萬2,000元，與母親同住，尚須照顧父親、負擔生活費，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附卷為佐……。」等由，審酌被付懲戒人雖尚未成家，薪資亦不高，然仍勉力照顧日趨年邁又無工作之近70歲父母並負擔生活費用，俾盡人子之孝道，被付懲戒人經此刑案教訓後，決心認真工作生活並照顧好雙親，絕不再觸法。
  五、被付懲戒人因一時失慮而涉刑事犯罪，與二十餘年來所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有關聯，然被付懲戒人決心痛改前非，時時痛悟反省，除積極面對工作、生活外，更主動繼續就診接受治療，並為達自我矯正及改變本件非行之決心，積極參與志工行列，希能以積極正面能量自我矯正省悟，從事公益活動貢獻微不足道之力，有被付懲戒人與失親兒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相關聯繫資料可參。懇祈鈞院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賜被付懲戒人自新之機，被付懲戒人將以餘生克盡職守、貢獻所知所學努力從公，並積極就醫尋求專業協助，期能扭轉被付懲戒人於本件所犯之過錯，再以重生之身報效國家！
  六、被付懲戒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聲請不公開審理。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11年12月6日起擔任移送機關辦事員，於112年7月7日，經由網路批踢踢實業坊，與A女認識，翌日晚間9時40分許，其利用駕駛車輛搭載A女一同前往碧山巖觀賞夜景之機會，先後於碧山巖停車場、碧山路某處道路旁，在000-0000車號租賃小客車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先強行親吻A女嘴唇、耳朵、頸部，復強行將手伸入A女上衣內撫摸A女胸部，繼而強行將手伸入A女內褲撫摸A女下體，並以手指進入A女之陰道，而以上開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行為得逞，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付懲戒人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罪，以上開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在案。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上開刑事案件偵查中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有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起訴書、移送機關政風處112年10月18日訪談紀錄及錄音檔（含光碟片）、被付懲戒人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被付懲戒人所提其與A女於112年7月9至11日Line對話紀錄、致士林地檢署聲明狀、刑事確定判決、系爭刑事案件偵審卷（電子檔）等件可按，堪以認定，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亦同此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違反刑事法律外，尚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身為移送機關辦事員，竟欠缺守法觀念，為逞私慾，違反A女意願，無視他人尊嚴與權益，妨害A女性自主，尤足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自屬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持公務紀律，自有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被付懲戒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其與A女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出遊過程亦屬融洽，對A女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本件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實對A女深感歉意等語，惟其與A女出遊過程融洽，尚不得為其妨害A女性自主之理由，至於被付懲戒人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考量懲戒程度之因素之一，被付懲戒人所辯未能解免其應負之懲戒責任。茲審酌被付懲戒人於其不爭執之A女於時間僅7分26秒的手機錄影內容，無視A女以「今天才第一次見面」之情，從「提高音量」、「大聲」，及伴隨「哭泣」，高達四十餘次一再表示「不要」及多次「拜託」等語，仍執意違反A女的意願遂行上開違法行為（見勘驗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卷第57至68頁），並被付懲戒人違法行為其他各節，嚴重違反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損害移送機關形象及政府信譽，兼衡被付懲戒人於偵審時坦承不諱，並於本院為上開辯解，及被付懲戒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被付懲戒人與失親兒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聯繫資料，並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爰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吳光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51號
移 送  機 關  總統府      

代   表   人  潘孟安      
被 付懲戒 人  林俊劭        總統府辦事員




辯   護   人  馬潤明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總統府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林俊劭撤職，並停止任用肆年。
    事  實
壹、總統府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林俊劭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
    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
    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依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民國112年10
      月11日函送之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案件（下稱系爭刑事
      案件）檢察官起訴書（下稱起訴書）略以，被付懲戒人於
      同年7月8日21時許，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在臺北市內湖
      區24號碧山巖（下稱碧山巖）之停車場（下稱碧山巖停車
      場）等場所，違反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系爭刑事案件卷
      ）之意願，強制性交得逞，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其所為
      ，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依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上開涉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士林地檢署於112
      年10月12日函知本府，本府政風處即會同該員所屬單位第
      二局於112年10月18日安排被付懲戒人訪談，並據被付懲
      戒人表示「目前有請律師與被害人在談和解，希望朝認罪
      緩刑方向進行」、「律師除了有建議和解之外，也提供從
      事社會服務與社會公義的事情，並接受相關的治療等，以
      對於本次事件的懺悔」。
  三、嗣經本府於112年10月20日以華總人二字第11210061960號
      書函，請被付懲戒人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提出陳述書或以
      言詞陳述意見，被付懲戒人以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
      復表示：「無法為情投意合時的親密關係作出其他佐證，
      為避免造成社會關切及影響機關名聲與同仁，因此於9/26
      由律師遞狀士林地檢署表示認罪並與對方商談和解」、「
      近期機關長官即有因社會輿論提醒同仁在與異性相處上應
      小心注意分際，本人仍因造成這起事件讓長官同仁蒙羞感
      到自責且羞愧，對於自己的輕率及女性朋友相處時的互動
      不夠體貼紳士與不尊重表示懺悔痛改前非，願意接受一切
      懲處」等語。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
      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本條立法理由指出：「……考量公務員因係代表國家執行
      公權力，其行為本不得損害公務員名譽……至損害名譽及政
      府信譽之規定，係以公務員違失行為是否將導致公眾喪失
      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為判斷標準。」次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第2款規定，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
      害政府之信譽，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合先敘明。
      而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等重要職
      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
      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又按本府組
      織法第1條規定，本府乃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所設立之
      機關，故輿論及人民對本府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之要求遠
      高於一般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且政府致力推動性別平等觀
      念，甫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
      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本府亦於相關會議及訓練講習
      等場所多次宣導強化同仁性平意識，本件被付懲戒人所涉
      妨害性自主案件，據被付懲戒人訪談紀錄及其陳述意見書
      內容已具狀認罪，故被付懲戒人身為本府公務員，代表國
      家執行公權力，為全國國民之服務者，與女性網友交遊之
      際，未能尊重其人格尊嚴，謹守分際，竟為滿足自身性慾
      而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行為，侵害A女性自主權，並
      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嚴重損害本府形象及政府信譽。核其
      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上開應謹慎
      規定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非執行職務之
      違法行為。
  五、綜上，被付懲戒人行為有損公務員應莊重行舉及謹言慎行
      之形象，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足致政府
      信譽遭受嚴重損害，為維護公務紀律並確保公務秩序之整
      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
      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
      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與A女係於112年7月7日於批踢踢want版上徵友
      認識，A女先向被付懲戒人要求加1ine進而開始互動，A女
      原欲與被付懲戒人於當晚出去，但A女突然說有其他朋友
      邀約因此取消。隔天即7月8號下午，被付懲戒人和A女聊
      天並互換照片後，兩人相約出遊，被付懲戒人及A女均因
      故耽擱時間，雙方到愛貓園見面時已約晚間8時50分，A女
      甫坐上被付懲戒人之小客車後，即表示她臨時跟另一個朋
      友有約了，所以今晚出遊只能到10至11時，這段時間去貓
      空甚至陽明山可能會來不及。被付懲戒人乃提議去內湖美
      麗華，A女表示可以，一路上A女問了耽擱的原因，以及聊
      了彼此的工作跟感情的狀況，詢問被付懲戒人居住在哪？
      還是買的？被付懲戒人並稱讚了A女的打扮，氣氛相當融
      洽。及至美麗華，被付懲戒人問A女要不要坐摩天輪？A女
      表示她不是小女生了，對於搭摩天輪沒興趣。嗣被付懲戒
      人提議去碧山巖，A女說可以，雙方就續往內湖山上，路
      途中A女說被付懲戒人住的地方離她以前大學很近，聊彼
      此過去就讀的學校科系，跟學生時期的同儕狀態等等。到
      碧山巖停車場後，當時十餘車位幾已停滿，被付懲戒人使
      用殘障停車格，雙方便走上臺階往開漳聖王廟看夜景（當
      時約晚間9時33分），途中來往的人很多，至開漳聖王廟
      觀景處，兩人各自對夜景拍照攝影，跟聊了彼此休假的時
      間及對工作的想法，被付懲戒人與A女分享了心境，A女笑
      得開懷，氣氛極佳。因接近關閉時間，經廟方催促，兩人
      遂離開往入口下行，到碧山巖停車場時有不少遊客，亦有
      許多車輛。雙方到了車上，被付懲戒人發動引擎，為A女
      繫安全帶，雙方不經意對視之後，被付懲戒人輕撥A女頭
      髮，及從A女肩膀開始親吻，A女未表示拒絕，被付懲戒人
      在愛撫A女過程，A女有小小聲說「等一下」，被付懲戒人
      乃停止愛撫A女私處動作。嗣雙方繼續舌吻，因而發生本
      件以手指進入A女私處之事，整個過程約10至15分鐘，結
      束後雙方並曾再次舌吻。被付懲戒人與A女相處亦屬融洽
      ，且被付懲戒人未使用暴力或言語恐嚇，亦未限制A女自
      由。因雙方意猶未盡，經短暫討論後，便離開碧山巖停車
      場再開車往山上方向尋找人少地點，而停靠離碧山巖停車
      場約數百公尺處之路邊轉彎處。當時，因為附近往來車輛
      還很多，被付懲戒人有詢問A女要不要去汽車旅館，A女表
      示她跟朋友在當晚10時還有約，要的話要下次，雙方此時
      有再親吻。被付懲戒人再提議往下山方向開，順便另尋人
      少的地方，A女點頭稱「嗯」，因沿路陸續都有車上山，
      至駛入下山小道一處靠近民宅，因太靠近民宅，A女表示
      要見下個朋友，擔心時間過於緊迫而作罷，故被付懲戒人
      乃駛出該小道再往下山方向而去，被付懲戒人送A女至松
      山高中前。由上，可知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出遊過
      程亦屬融洽，否則A女絕無可能與初見面之被付懲戒人上
      山看夜景之理。被付懲戒人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
      於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上開事件，被付懲戒人實對A
      女深感歉意，並對自己未能尊重A女之行為後悔不已。
  二、被付懲戒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即在112年9月26日具
      狀認罪，對自己行為深覺悔悟，願接受強制治療、並與A
      女商談和解。因此，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
      112年度侵訴字第39號確定判決（下稱刑事確定判決）：
      「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
      ，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內
      容支付損害賠償。」並敘及「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一時之性衝動，竟以上開方式對A女
      為性侵害，嚴重戕害其性自主權及人性尊嚴，所為誠值非
      難；復斟酌被告與A女係透過網際網路結識，被告事後已
      與A女達成調解，並約定分期賠償A女（尚未履行完畢），
      且經A女於本院審理中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同
      意法院對被告為緩刑宣告等情，業如前述，足認被害人所
      受損害已有一定程度之彌補，其被害感情已漸趨緩和，自
      非不得在量刑上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綜上，被告之行為
      責任，在同類刑事案件中，應屬中度並向下修正之範疇。
      」「……復參以被告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尚非激烈暴戾，
      幸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其他外傷，是綜觀被告犯罪之具體情
      狀及行為背景，確屬情輕法重……」等詞。可見被付懲戒人
      雖一時失慮涉刑事犯罪，然已痛悟前非，並與A女達成和
      解，且A女不追究刑事責任同意緩刑，故被付懲戒人之責
      任應較一般強制性交罪類型輕微。  
  三、被付懲戒人因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自90年起分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精神科、和沛身心醫學診所均持續就診迄今。被付懲戒人之所以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係於90年間（時17歲）因雙親失和、家庭不睦等因素，獨自在外以己之力打工求學生活，斯時尚年幼且家庭發生巨變，又面臨經濟、課業極大壓力，身心遭巨大創傷。而所謂雙相情緒障礙症是情緒障礙症的一種，患者發病的過程中，會出現「躁症」和「鬱症」兩種極端的情緒失調。一般人遇到正面或負面事件時雖然都會出現正常的情緒波動，但雙相情緒障礙症在發病時情緒會嚴重並持績的偏移，常沒有具體原因或在外在事件結束後仍持續，造成生活功能的受損及病患心理的痛苦。
  四、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因此以「另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承犯行之態度，自述所受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公務員工作，月薪約新臺幣4萬2,000元，與母親同住，尚須照顧父親、負擔生活費，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附卷為佐……。」等由，審酌被付懲戒人雖尚未成家，薪資亦不高，然仍勉力照顧日趨年邁又無工作之近70歲父母並負擔生活費用，俾盡人子之孝道，被付懲戒人經此刑案教訓後，決心認真工作生活並照顧好雙親，絕不再觸法。
  五、被付懲戒人因一時失慮而涉刑事犯罪，與二十餘年來所罹
      患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有關聯，然被付懲戒人決心痛改前非
      ，時時痛悟反省，除積極面對工作、生活外，更主動繼續
      就診接受治療，並為達自我矯正及改變本件非行之決心，
      積極參與志工行列，希能以積極正面能量自我矯正省悟，
      從事公益活動貢獻微不足道之力，有被付懲戒人與失親兒
      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相關聯繫資料可
      參。懇祈鈞院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賜被付懲戒人
      自新之機，被付懲戒人將以餘生克盡職守、貢獻所知所學
      努力從公，並積極就醫尋求專業協助，期能扭轉被付懲戒
      人於本件所犯之過錯，再以重生之身報效國家！
  六、被付懲戒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聲請不公開審理。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11年12月6日起擔任移送機關辦事員，於112
    年7月7日，經由網路批踢踢實業坊，與A女認識，翌日晚間9
    時40分許，其利用駕駛車輛搭載A女一同前往碧山巖觀賞夜
    景之機會，先後於碧山巖停車場、碧山路某處道路旁，在00
    0-0000車號租賃小客車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A女
    之意願，先強行親吻A女嘴唇、耳朵、頸部，復強行將手伸
    入A女上衣內撫摸A女胸部，繼而強行將手伸入A女內褲撫摸A
    女下體，並以手指進入A女之陰道，而以上開方式對A女強制
    性交行為得逞，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付懲戒人所為，係
    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罪，以上開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士
    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拾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
    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在案。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上開刑事案件偵查中及審理時
    ，坦承不諱，有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起訴書
    、移送機關政風處112年10月18日訪談紀錄及錄音檔（含光
    碟片）、被付懲戒人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被付懲戒
    人所提其與A女於112年7月9至11日Line對話紀錄、致士林地
    檢署聲明狀、刑事確定判決、系爭刑事案件偵審卷（電子檔
    ）等件可按，堪以認定，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亦同此認定
    。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違反刑事法律外，尚有違公務員服務
    法第6條所定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
    行為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非執行職務之違法
    行為，其身為移送機關辦事員，竟欠缺守法觀念，為逞私慾
    ，違反A女意願，無視他人尊嚴與權益，妨害A女性自主，尤
    足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
    ，自屬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持公務紀律，自有懲戒之
    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
    ，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被付懲戒人
    於本院審理時，辯稱：其與A女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
    出遊過程亦屬融洽，對A女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於
    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本件
    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實對A女深感歉意等語，惟其與A女出
    遊過程融洽，尚不得為其妨害A女性自主之理由，至於被付
    懲戒人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考量懲戒程度之因素之
    一，被付懲戒人所辯未能解免其應負之懲戒責任。茲審酌被
    付懲戒人於其不爭執之A女於時間僅7分26秒的手機錄影內容
    ，無視A女以「今天才第一次見面」之情，從「提高音量」
    、「大聲」，及伴隨「哭泣」，高達四十餘次一再表示「不
    要」及多次「拜託」等語，仍執意違反A女的意願遂行上開
    違法行為（見勘驗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
    卷第57至68頁），並被付懲戒人違法行為其他各節，嚴重違
    反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
    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損害移送機關形象及政府信譽，兼
    衡被付懲戒人於偵審時坦承不諱，並於本院為上開辯解，及
    被付懲戒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被付懲戒人與失親兒基金
    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聯繫資料，並公務員懲
    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爰判決如主文所示之
    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吳光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懲戒法院判決
112年度清字第51號
移 送  機 關  總統府      

代   表   人  潘孟安      
被 付懲戒 人  林俊劭        總統府辦事員




辯   護   人  馬潤明律師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總統府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俊劭撤職，並停止任用肆年。
    事  實
壹、總統府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林俊劭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依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民國112年10月11日函送之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檢察官起訴書（下稱起訴書）略以，被付懲戒人於同年7月8日21時許，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在臺北市內湖區24號碧山巖（下稱碧山巖）之停車場（下稱碧山巖停車場）等場所，違反A女（真實姓名年籍詳系爭刑事案件卷）之意願，強制性交得逞，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二、被付懲戒人上開涉妨害性自主之行為，士林地檢署於112年10月12日函知本府，本府政風處即會同該員所屬單位第二局於112年10月18日安排被付懲戒人訪談，並據被付懲戒人表示「目前有請律師與被害人在談和解，希望朝認罪緩刑方向進行」、「律師除了有建議和解之外，也提供從事社會服務與社會公義的事情，並接受相關的治療等，以對於本次事件的懺悔」。
  三、嗣經本府於112年10月20日以華總人二字第11210061960號書函，請被付懲戒人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提出陳述書或以言詞陳述意見，被付懲戒人以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復表示：「無法為情投意合時的親密關係作出其他佐證，為避免造成社會關切及影響機關名聲與同仁，因此於9/26由律師遞狀士林地檢署表示認罪並與對方商談和解」、「近期機關長官即有因社會輿論提醒同仁在與異性相處上應小心注意分際，本人仍因造成這起事件讓長官同仁蒙羞感到自責且羞愧，對於自己的輕率及女性朋友相處時的互動不夠體貼紳士與不尊重表示懺悔痛改前非，願意接受一切懲處」等語。
  四、按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本條立法理由指出：「……考量公務員因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其行為本不得損害公務員名譽……至損害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規定，係以公務員違失行為是否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為判斷標準。」次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合先敘明。而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又按本府組織法第1條規定，本府乃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所設立之機關，故輿論及人民對本府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之要求遠高於一般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且政府致力推動性別平等觀念，甫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本府亦於相關會議及訓練講習等場所多次宣導強化同仁性平意識，本件被付懲戒人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據被付懲戒人訪談紀錄及其陳述意見書內容已具狀認罪，故被付懲戒人身為本府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為全國國民之服務者，與女性網友交遊之際，未能尊重其人格尊嚴，謹守分際，竟為滿足自身性慾而為違反A女意願之強制性交行為，侵害A女性自主權，並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嚴重損害本府形象及政府信譽。核其所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上開應謹慎規定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五、綜上，被付懲戒人行為有損公務員應莊重行舉及謹言慎行之形象，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足致政府信譽遭受嚴重損害，為維護公務紀律並確保公務秩序之整體利益，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付懲戒人與A女係於112年7月7日於批踢踢want版上徵友認識，A女先向被付懲戒人要求加1ine進而開始互動，A女原欲與被付懲戒人於當晚出去，但A女突然說有其他朋友邀約因此取消。隔天即7月8號下午，被付懲戒人和A女聊天並互換照片後，兩人相約出遊，被付懲戒人及A女均因故耽擱時間，雙方到愛貓園見面時已約晚間8時50分，A女甫坐上被付懲戒人之小客車後，即表示她臨時跟另一個朋友有約了，所以今晚出遊只能到10至11時，這段時間去貓空甚至陽明山可能會來不及。被付懲戒人乃提議去內湖美麗華，A女表示可以，一路上A女問了耽擱的原因，以及聊了彼此的工作跟感情的狀況，詢問被付懲戒人居住在哪？還是買的？被付懲戒人並稱讚了A女的打扮，氣氛相當融洽。及至美麗華，被付懲戒人問A女要不要坐摩天輪？A女表示她不是小女生了，對於搭摩天輪沒興趣。嗣被付懲戒人提議去碧山巖，A女說可以，雙方就續往內湖山上，路途中A女說被付懲戒人住的地方離她以前大學很近，聊彼此過去就讀的學校科系，跟學生時期的同儕狀態等等。到碧山巖停車場後，當時十餘車位幾已停滿，被付懲戒人使用殘障停車格，雙方便走上臺階往開漳聖王廟看夜景（當時約晚間9時33分），途中來往的人很多，至開漳聖王廟觀景處，兩人各自對夜景拍照攝影，跟聊了彼此休假的時間及對工作的想法，被付懲戒人與A女分享了心境，A女笑得開懷，氣氛極佳。因接近關閉時間，經廟方催促，兩人遂離開往入口下行，到碧山巖停車場時有不少遊客，亦有許多車輛。雙方到了車上，被付懲戒人發動引擎，為A女繫安全帶，雙方不經意對視之後，被付懲戒人輕撥A女頭髮，及從A女肩膀開始親吻，A女未表示拒絕，被付懲戒人在愛撫A女過程，A女有小小聲說「等一下」，被付懲戒人乃停止愛撫A女私處動作。嗣雙方繼續舌吻，因而發生本件以手指進入A女私處之事，整個過程約10至15分鐘，結束後雙方並曾再次舌吻。被付懲戒人與A女相處亦屬融洽，且被付懲戒人未使用暴力或言語恐嚇，亦未限制A女自由。因雙方意猶未盡，經短暫討論後，便離開碧山巖停車場再開車往山上方向尋找人少地點，而停靠離碧山巖停車場約數百公尺處之路邊轉彎處。當時，因為附近往來車輛還很多，被付懲戒人有詢問A女要不要去汽車旅館，A女表示她跟朋友在當晚10時還有約，要的話要下次，雙方此時有再親吻。被付懲戒人再提議往下山方向開，順便另尋人少的地方，A女點頭稱「嗯」，因沿路陸續都有車上山，至駛入下山小道一處靠近民宅，因太靠近民宅，A女表示要見下個朋友，擔心時間過於緊迫而作罷，故被付懲戒人乃駛出該小道再往下山方向而去，被付懲戒人送A女至松山高中前。由上，可知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出遊過程亦屬融洽，否則A女絕無可能與初見面之被付懲戒人上山看夜景之理。被付懲戒人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於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上開事件，被付懲戒人實對A女深感歉意，並對自己未能尊重A女之行為後悔不已。
  二、被付懲戒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即在112年9月26日具狀認罪，對自己行為深覺悔悟，願接受強制治療、並與A女商談和解。因此，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2年度侵訴字第39號確定判決（下稱刑事確定判決）：「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支付損害賠償。」並敘及「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一時之性衝動，竟以上開方式對A女為性侵害，嚴重戕害其性自主權及人性尊嚴，所為誠值非難；復斟酌被告與A女係透過網際網路結識，被告事後已與A女達成調解，並約定分期賠償A女（尚未履行完畢），且經A女於本院審理中表示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同意法院對被告為緩刑宣告等情，業如前述，足認被害人所受損害已有一定程度之彌補，其被害感情已漸趨緩和，自非不得在量刑上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綜上，被告之行為責任，在同類刑事案件中，應屬中度並向下修正之範疇。」「……復參以被告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手段尚非激烈暴戾，幸未造成被害人受有其他外傷，是綜觀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及行為背景，確屬情輕法重……」等詞。可見被付懲戒人雖一時失慮涉刑事犯罪，然已痛悟前非，並與A女達成和解，且A女不追究刑事責任同意緩刑，故被付懲戒人之責任應較一般強制性交罪類型輕微。  
  三、被付懲戒人因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自90年起分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精神科、和沛身心醫學診所均持續就診迄今。被付懲戒人之所以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係於90年間（時17歲）因雙親失和、家庭不睦等因素，獨自在外以己之力打工求學生活，斯時尚年幼且家庭發生巨變，又面臨經濟、課業極大壓力，身心遭巨大創傷。而所謂雙相情緒障礙症是情緒障礙症的一種，患者發病的過程中，會出現「躁症」和「鬱症」兩種極端的情緒失調。一般人遇到正面或負面事件時雖然都會出現正常的情緒波動，但雙相情緒障礙症在發病時情緒會嚴重並持績的偏移，常沒有具體原因或在外在事件結束後仍持續，造成生活功能的受損及病患心理的痛苦。
  四、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因此以「另考量被告犯後尚能坦承犯行之態度，自述所受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公務員工作，月薪約新臺幣4萬2,000元，與母親同住，尚須照顧父親、負擔生活費，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等件附卷為佐……。」等由，審酌被付懲戒人雖尚未成家，薪資亦不高，然仍勉力照顧日趨年邁又無工作之近70歲父母並負擔生活費用，俾盡人子之孝道，被付懲戒人經此刑案教訓後，決心認真工作生活並照顧好雙親，絕不再觸法。
  五、被付懲戒人因一時失慮而涉刑事犯罪，與二十餘年來所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恐有關聯，然被付懲戒人決心痛改前非，時時痛悟反省，除積極面對工作、生活外，更主動繼續就診接受治療，並為達自我矯正及改變本件非行之決心，積極參與志工行列，希能以積極正面能量自我矯正省悟，從事公益活動貢獻微不足道之力，有被付懲戒人與失親兒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相關聯繫資料可參。懇祈鈞院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賜被付懲戒人自新之機，被付懲戒人將以餘生克盡職守、貢獻所知所學努力從公，並積極就醫尋求專業協助，期能扭轉被付懲戒人於本件所犯之過錯，再以重生之身報效國家！
  六、被付懲戒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聲請不公開審理。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11年12月6日起擔任移送機關辦事員，於112年7月7日，經由網路批踢踢實業坊，與A女認識，翌日晚間9時40分許，其利用駕駛車輛搭載A女一同前往碧山巖觀賞夜景之機會，先後於碧山巖停車場、碧山路某處道路旁，在000-0000車號租賃小客車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先強行親吻A女嘴唇、耳朵、頸部，復強行將手伸入A女上衣內撫摸A女胸部，繼而強行將手伸入A女內褲撫摸A女下體，並以手指進入A女之陰道，而以上開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行為得逞，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付懲戒人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罪，以上開起訴書提起公訴，並經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林俊劭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所示調解筆錄所載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在案。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上開刑事案件偵查中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有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起訴書、移送機關政風處112年10月18日訪談紀錄及錄音檔（含光碟片）、被付懲戒人112年10月23日陳述意見書、被付懲戒人所提其與A女於112年7月9至11日Line對話紀錄、致士林地檢署聲明狀、刑事確定判決、系爭刑事案件偵審卷（電子檔）等件可按，堪以認定，士林地院刑事確定判決亦同此認定。    
三、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除違反刑事法律外，尚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應謹慎，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身為移送機關辦事員，竟欠缺守法觀念，為逞私慾，違反A女意願，無視他人尊嚴與權益，妨害A女性自主，尤足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自屬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持公務紀律，自有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被付懲戒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其與A女雙方係因交談甚歡而出遊，出遊過程亦屬融洽，對A女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於碧山巖停車場時思慮不周，未得A女之明確同意而發生本件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實對A女深感歉意等語，惟其與A女出遊過程融洽，尚不得為其妨害A女性自主之理由，至於被付懲戒人無暴力或言語恐嚇行為，僅係考量懲戒程度之因素之一，被付懲戒人所辯未能解免其應負之懲戒責任。茲審酌被付懲戒人於其不爭執之A女於時間僅7分26秒的手機錄影內容，無視A女以「今天才第一次見面」之情，從「提高音量」、「大聲」，及伴隨「哭泣」，高達四十餘次一再表示「不要」及多次「拜託」等語，仍執意違反A女的意願遂行上開違法行為（見勘驗筆錄，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1533號卷第57至68頁），並被付懲戒人違法行為其他各節，嚴重違反公務員保持品位義務，使人民憂慮公務紀律敗壞，斲喪人民對於移送機關之信賴，損害移送機關形象及政府信譽，兼衡被付懲戒人於偵審時坦承不諱，並於本院為上開辯解，及被付懲戒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被付懲戒人與失親兒基金會承辦人之聯絡訊息、行前通知單等聯繫資料，並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爰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周占春
                                  法  官  吳光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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